
黔江发改委函〔2025〕43号

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黔江区高坪水库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
重庆新禹水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

    你公司《关于审批黔江区高坪水库工程投资概算的请示》（新禹水资源文〔2025〕13号）收悉，经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组织重庆笃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评审，现将黔江区高坪水库工程（项目代码：2019-500114-76-01-101998）投资概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工程概算编制原则和标准。

二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：建设小（1）型水库一座，总库容137.6万立方米，工程区规划灌溉面积5040亩。水库功能兼具乡镇供水、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。建筑工程包括挡水工程、泄洪工程、引水工程、管道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房建工程、供电设施工程、信息化与自动化系统设施工程、机电设备与金属设备安装工程和施工临时工程。
三、概算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工程概算总投资28351.1万元。其中：建筑工程11843.9万元，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1211.7万元，金属设备及安装工程221.8万元，施工临时工程2802.0万元，独立费用3308.4万元，基本预备费969.4万元，专项部分7993.9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国市水利发展专项资金和业主自筹。
    四、请据此进一步深化工程设计等前期工作，施工图严格根据经批准的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、规模和标准等实行限额设计，项目预算按照同口径控制在投资概算以内，并履行完善相关建设手续。要按照资金来源落实建设资金后开展下步工作，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要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制，合同管理制，工程监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进度和投资有效控制。

附件：黔江区高坪水库工程投资概算表

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4日
抄送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水利局。

附件

黔江区高坪水库工程投资概算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名称
	单位规模
	经济指标
	审定金额
	备 注               
（综合单价、取费标准等）

	一
	工程部分
	
	
	 20,357.2 
	

	（一）
	建筑工程
	1项
	
	 11,843.9 
	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小（1）型水库，总库容137.6万m3，工程区规划灌溉面积5040亩。功能兼具乡镇供水、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，建筑工程包括挡水工程、泄洪工程、引水工程、管道工程、交通工程、房建工程、供电设施工程、信息化与自动化系统设施工程、机电设备与金属设备安装工程、施工临时工程。

	（二）
	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
	1项
	
	 1,211.7 
	

	（三）
	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
	1项
	
	 221.8 
	

	（四）
	施工临时工程
	1项
	
	 2,802.0 
	

	（五）
	独立费用
	1项
	
	 3,308.4 
	

	1
	建设管理费
	1项
	累进制
	 708.9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2
	工程建设监理费
	1项
	累进制
	 331.4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3
	联合试运转费
	1项
	0.02%
	 1.8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4
	生产准备费
	1项
	
	 151.0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5
	科研勘察设计费
	1项
	
	 1,243.5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6
	工程质量检测费
	1项
	0.50%
	 74.0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7
	工程咨询费
	1项
	累进制
	 532.0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8
	交易服务费
	1项
	累进制
	 71.1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9
	工程保险费
	1项
	0.50%
	 72.4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10
	爆破工程专项费
	1项
	累进制
	 122.3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（六）
	基本预备费
	
	5%
	 969.4 
	《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(2021版)

	二
	专项部分
	
	
	 7,993.9 
	

	（一）
	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补偿投资
	
	
	 7,157.9 
	按移民征地安置规划报告的批复计取

	（二）
	环境保护工程投资
	
	
	 275.5 
	暂按送审计

	（三）
	水土保持工程投资
	
	
	 560.5 
	暂按送审计

	三
	概算总投资
	
	
	 28,351.1 
	第一、二部分费用总和




